
同心县 2026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区农业农村厅《2026年全区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工作方案》的通知(宁农(牧)发[2025]9号)文件

要求，深入推进同心县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

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进一步明晰免疫责任，落实养殖场户防疫主体责任，实

行规模养殖场自主采购疫苗实施免疫，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中小散养户由政府购买服务，委托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第

三方服务主体实施免疫，财政给予全额补助。进一步推行强

制免疫补助“自主申报、在线审核、直补到户”,不断巩固

和提升强制免疫效果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到 2026 年底，

全县所有畜禽养殖场(户)全面实施“先打后补”。

二、实施内容

(一)实施主体。

1、规模养殖场。规模养殖场标准为生猪存栏 300 头或

年出栏 500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头以上、肉牛存栏 100头

或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存栏 500 只或年出栏 500 只以上、

蛋鸡存栏 2000只以上、肉鸡存栏 5000只或年出栏 1万只以

上。对符合以上条件的规模养殖场采取由养殖户自行免疫或

自行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疫苗补贴采取免疫后自愿申

请、自愿放弃和限额补贴三种类型。



2、中小散养户。对中小散养户暂时采取由政府购买的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免疫的方式。全面实施“先打后补”后，

中小散户疫苗补贴采取由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购买疫苗免

疫后申请补贴的方式，政府不再采购强制免疫疫苗。

(二)补助范围。按照《2026年全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

作方案》规定的强制免疫病种、疫苗种类及免疫动物种类。

纳入“先打后补”补助范围的强制免疫病种及疫苗种类实

行动态调整。

口蹄疫：对所有奶牛、肉牛、骆驼、鹿使用 O型-A型

口蹄疫灭活疫苗，全年免疫 2次；所有羊使用 O型口蹄疫灭

活疫苗，全年免疫 2次；所有猪使用 O型口蹄疫灭活疫苗，

全年免疫 2次。高致病性禽流感：对所有鸡、鸭、鹅、鹌鹑、

鸽子等人工饲养禽类，使用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四价

灭活疫苗（H5N6H5-Re15 株+H5-Re16 株，H7N9H7-Re5 株

+H7-Re6 株），全年免疫 2 次。小反刍兽疫：对所有羊使用

小反刍兽疫活疫苗，全年免疫 1次。

(三)补助事项。

1、补助标准。补助标准实行动态管理，综合考虑财政

强制免疫经费、当年度应急储备疫苗招标采购价格、自治区

年度强制免疫工作方案推荐的免疫次数与疫苗接种剂量等

因素，统一单个畜禽品种补助标准。原则上，测算方法：单

个畜禽品种补助金额为该品种应免各项强制免疫疫苗补助

金额总和。单项强制免疫疫苗补助金额=单个畜禽免疫疫苗

用量(1 个“先打后补”期内，即当年度)×当年度政府招标



采购价格。

2、补助数量。补助数量按 1个集中免疫期内(春防或秋

防)养殖场户的饲养量(存栏数量+出栏数量)进行补助。出栏

数量以出栏检疫证明为准。种猪、蛋禽、种禽、奶牛、种羊

补助数量原则上按其存栏数量的 2 倍数量给予补助(预算资

金补贴完为止)。

3、补助金额。规模养殖场户补助金额=单个畜禽品种补

助金额×核定的补助数量。因政策资金有限，为保障全县

“先打后补”工作有序推进，确保政策资金惠及各个畜种，

每个畜禽养殖场(同一县域内有多个畜禽养殖场的集团公司

确定为一个养殖主体)年度“先打后补”最高补助金额 3 万

元，超出金额的疫苗使用量不予补助。若年度“先打后补”

申报补助资金总额超过各级财政强制免疫补助经费总额，优

先足额兑付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申报的年度“先打后补”

补助资金，剩余部分按比例发放其他规模养殖场申报的当年

补助资金。在“先打后补”工作实施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

现象的养殖场户，一经发现，即取消当年度资金补助，或者

退回已拨付或发放的补助资金。同时，取消下一年度“先打

后补”申报资格。

4、补助申报

规模养殖场户需严格按照以下标准准备并提交补助申

报资料，确保材料真实、完整、合规。

基础材料：资金补助申请表（按统一模板填写）、疫苗

购销合同、疫苗正规发票（发票需明确标注疫苗名称、规格、



数量、金额等关键信息）；

专项材料：出栏检疫证明（仅存在出栏行为的养殖场户

提供）、第三方免疫服务协议（采用购买社会化服务方式完

成免疫的养殖场户提供）、营业执照（规模养殖场专属提供）、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账户信息（需注明开户名、开户行、

账号）；

系统备案要求：养殖场户需自行采购符合国家规定的疫

苗，通过“宁夏牧运通”系统扫描疫苗瓶身二维码完成疫苗

信息上传；自行实施免疫或委托社会化服务机构免疫后，及

时在系统上传免疫相关信息，确保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

5、验收实施程序

为保障“先打后补”工作成效，采用“乡镇初验+县动

物疾控中心抽验+血清抗体检测”的多重验收机制。

验收标准：春秋两季免疫与补补防结合，应免畜禽免疫

密度应达到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70%以上；

抽验方式：采取随机抽检原则，按乡镇范围抽取 50%的

“先打后补”养殖场户作为抽检对象，且每个乡镇抽检户数

不少于 10 户（不足 10户的全额抽检）；

验收内容：对抽检对象开展实地走访核查，重点核实疫

苗采购使用、免疫实施、系统信息填报等情况；同步开展血

清抗体检测，精准评估免疫效果，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四、有关要求

各乡镇(开发区)人民政府、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要加强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召开会议研究落实，



加大培训宣传力度，提高养殖场户是强制免疫的主体责任意

识，做到符合“先打后补”条件的养殖场户要“应免尽免、

不留空白”,确保“先打后补”工作有序推进。将动物强制

免疫、“先打后补”完成情况纳入乡镇(开发区)年终综合考

核指标。

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要加强技术服务，指导养殖场户、兽医

社会化服务组织做好宁夏牧运通平台线上注册、疫苗采购、

免疫接种、档案记录、补助申领、抗体抽检等工作，落实好

动物防疫主体责任，确保“先打后补”工作规范有序。


